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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文化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

收》是黄仁宇先生的佳作。黄仁宇先生

是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

人，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

全面的历史性透视。全书共八章，约

33 万字，全面探讨了明代财政组织与

通行的做法、主要的财政税收情况、财

政管理、盐的专卖等问题。这本书正像

《万历十五年》中所写的“历史上一部

失败的总记录”那样，全面否定了明代

“大而不变”的财政制度结构。即使今

天读来，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仍可为建立

现代财政制度提供借鉴。

作者认为，明代财政制度的主要特

点是大而不变。可以说，是明太祖朱元

璋设计了这一切。1368 年，朱元璋结

束了元朝的统治，建国号为明，年号洪

武，定都南京。明朝统治时期，加强中

央管辖，把财政职权收归中央，皇帝拥

有无上的财政权力。朱元璋之后的明代

皇帝们，继承了江山，同样也继承了明

代初期的财政制度。

但是，这种财政权力的集中，缺失

了相应的制度作保障。明代更多靠道德

理财，而非靠制度保障，严重忽视了制

度的建设。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财政

理论逐渐与实践分离，进一步产生了制

度的僵化与漏洞。如此庞大的明王朝，

一直沿用洪武时期的旧制，财政制度没

有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时代的变迁而发生

变化。政府也没有一丝财政改革的意图，

导致了财政管理水平没有上升和发展。

只有在财政危机到来时，政府才会被动

地采取紧急措施，应付了事。

从制度层面上看，明代财政效率低

下、管理混乱；低税旧制不可更改，

严重抑制了财政发挥作用。税收不足的

背景下，一方面，大多数官员不得不寻

求非正式的资金渠道，滋生了众多的底

层欺压与腐败；另一方面，因为税收的

不足，导致了明代的政府对一些公共服

务有心无力。遗憾的是，即使有一些政

治家提出了可行的改革方案，明代统

治者依旧坚持采用一成不变的财政管理   

模式。

作者分别从税收结构和税收管理方

面进行了介绍。在他看来，明代田赋制

度自确立之后，僵化不变，存在着种种

弊端，阻碍了财政发挥作用。在税收管

理方面，明王朝没有为保护单个纳税人

利益而努力，导致敲诈勒索比比皆是，

下层的税收管理摇摇欲坠。整个王朝沿

用了洪武时期较低的赋税水平——不足

农业产量的 10%，仅看税率，似乎并不

高，但是依然压得民众喘不过气。通读

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单一的低税率制度

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

第一，低税收的直接后果是地方政

府缺少运作费用。为了缓解这一矛盾，

地方政府采取了大量非正规的税收。民

众在正赋之外，还需要承担多变的非正

规税负以及各级官员的需索。如此，百

姓的纳税能力被严重削弱，以至于陷

入了“税收不足——非正规税收负担

重——税收不足”的恶性循环。16 世

纪下半叶，纳税人如果能缴纳应纳税额

80%的税银就已经非常不错。举例来说，

1570 年，有 200 余万两的税银没有被

征收上来。如果一个普通人拖欠税银，

大多数官员通常采用的是比较温和的方

法，如道德上的训诫、分立官甲、蠲免

赋税和分派税收代理人，而不是严惩，

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税银的

拖欠。税收代理人制度在一条鞭法改革

后，也没有完全被取消。到了17世纪，

那些原本已经被取消的税收代理人又重

新出现了。税收代理人有很多职能，包

括了解纳税户的情况、催办按时交税，

从事税银征收与远距离解运，管理银柜

等等。这些税收代理人大多是无偿的佥

派职役，他们也是一些受害者，如一些

有势力的纳税人会将税收代理人拒之门

外，没有征收上来的税银需要税收代理

人补足，这就导致了很多税收代理人的

破产。

第二，低税收的后果表现在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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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作效率的低下，甚至无法完成工作。中国自古重视治

水，投资了大量的水利项目。但是，明朝政府因为税收不

足，在治水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大规模的治水计划往往是

在水灾过后才制定的。因而导致了常熟县等地区在十年之

间丰收不到三次，百姓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同样，政府

也难以有充足的资金调控农产品价格。书中提到，山东汶

上县的知县利用财政结余，以高于市价 10% 的价格从纳税

人手里征收税粮，把它用于役夫的工食；在粮食价格回到

正常水平时，再向役夫收取相同的费用，而没有向他们索

取利息。这种便民利民的方法在宋朝就已经广泛采用，然

而到了明代，由于定额税收制度和控制货币信用的失败，

政府在大多数时间里无法提供这种公共服务。

书中还特别提到了盐专卖制，认为这是明王朝无能的

商业管理的具体表现。中央政府缺乏对盐务的综合管理，

盐的专卖没有总的主管官员，管理机构权利划分不明确。

盐专卖制度被分成了无数个子系统，单一的产品被划分为

七八个不同的类别。在很长时间里，盐的计划性收入停滞

不前，盐务官员自己都不清楚盐课带来了多少的财政收入。

作者认为，专卖制度的缺陷是明王朝没有意识到商业非常

宏大，依旧采用一种管理小农经济的方法和原则来对其经

营管理导致的。

开中法是明代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具体是指边境银

饷不足或某地发生灾荒时，朝廷招募商人运粮或物资到指

定地区，而后由官府发给指定盐引，商人凭盐引到盐产地

领盐，销往指定地区，以盐利作为补偿。开中法可以促进

社会资源再分配，贡献军镇军需，以及调动边区商业活动。

然而，开中法依靠的是盐专卖制度，因为盐专卖的失败，

朝廷没有足够的盐给商人，开中法难以维系下去。

在作者看来，官员的腐败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根本原

因还是明朝僵化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按照现在的观点来

看，明朝的盐专卖制度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和服务设施；

盐务机构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公共服务机构，仅仅被看成是

国家的一种收入来源；管理部门控制着巨大的自然资源和

人力资源，却没有充足的行政管理预算。

可以说，明朝的灭亡，与财政的失败有很大的关系。

而纵观明代财政制度的失败，归根究底是其大而不变，难

以跳出僵化的制度。财政制度僵化，过于旧、过于低的税

制，没有根据社会变化而及时调整，使政府在财政运作方

面捉襟见肘，积重难返。由此，亦可见财政制度建设的重

要性。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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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知识问答

问：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主要政策依据有哪些？

答：目前，推进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主要政

策依据包括：

(一)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

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

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

(四)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推动教育、文化、法律、

卫生、体育、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

提供方式多样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扩大政府购买服务。

(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

(六)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综〔2013〕111号）

(七)财政部 民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服

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财综〔2014〕96号）

(八)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

通知（财预〔2014〕13号）

(九)财政部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37号）

(十)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的通知（财综〔2014〕87号）

(十一)财政部关于做好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试行）（财综〔2015〕73号）

(十二)财政部 中央编办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

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财综〔2016〕53号）

(十三)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财综〔2016〕54号）

(十四)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

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2017〕87号）

(十五)财政部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

价工作的指导意见（财综〔2018〕42号）

（财政部综合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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